附件2
泉州市开展落实企事业单位（含个体工商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三年行动考核验收细则（县级行业主管部门）
	项 目
	考核内容及分值
	考核方法
	自评
得分
	考核得分

	一、
领导机
构和工
作制度
（90分）
	1、县级行业主管部门成立“三年行动”工作小组（3—5人），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制（30分）。
	1、没有成立“三年行动”工作小组的扣20分，没有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制的各扣10分。
	
	

	
	2、结合实际，制定和细化“三年行动”分类整改阶段工作方案（20分）。
	2、没有结合实际制定和细化“三年行动”分类整改阶段工作方案的各扣20分；工作方案可操作性较差的扣10—15分。
	
	

	
	3、落实“三年行动”联席会议制度、宣传培训制度、任务完成情况反馈制度、工作数据登记统计报告制度、工作信息报送制度等5项工作制度（40分）。
	3、查阅相关资料，没有落实5项工作制度（泉安委[2008]36号）的每项扣8分。
	
	

	二、
履行
职责
分工
（90分）
	1、认真履行市政府 “三年行动”职责分工，按要求完成各行业阶段性工作任务（35分）。
	1、检查履行职责情况，未按职责分工履行职责的扣35分，履行职责不认真的扣10—25分。
	
	


	
	2、工作小组及时研究解决“三年行动”特别是分类整改阶段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30分）。
	2、工作小组没有及时研究解决“三年行动”特别是分类整改阶段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的扣30分，没有解决实质问题的扣5—25分。
	
	

	
	3、按工作制度要求对本行业开展“三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专项督查并通报督查情况（25分）。
	3、查阅相关资料，未按工作制度要求对本行业开展“三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专项督查的每少1次扣15分，扣完为止；有督查未通报情况的每次扣6分；发现督查不认真、搞形式走过场的扣5—20分。
	
	

	三、
完成
目标
任务
（500分）
	1、级别评定复核确认率达到100%（45分）。
	1、级别评定复核确认率未达到100%的每少1家扣10分，扣完为止。
	
	

	
	2、无证无照取缔率达到100%（45分）。
	 2、无证无照取缔率达不到100%的每少1家扣45分，扣完为止。
	
	

	
	3、本行业企事业单位分类登记造册率、按要求将安全生产基本信息录入电脑实施动态跟踪监管率分别达到100%（45分）。
	3、未按要求进行分类登记造册的扣10分，登记造册率达不到100%的每少1家扣5分，扣完为止；没有按泉政办[2009]89号文附件3、附件4要求将安全生产基本信息录入电脑实施动态跟踪监管的扣45分，安全生产基本信息录入率达不到100%的每少1家扣10分，扣完为止。
	
	

	
	4、C、D级企事业单位和重点单位建立安全生产基础档案，其建档率达到100%（45分）。
	4、C、D级企事业单位和重点单位安全生产基础档案建档率达不到100%的每少1家扣15分，扣完为止。
	
	

	
	5、对C、D级企事业单位存在的安全隐患，其下达整改通知书、提出整改处理意见、跟踪整改率达到100%（45分）。
	5、对存在安全隐患的C、D级单位，未按要求下达安全隐患（问题）整改通知书并提出整改意见的每少1家各扣15分，扣完为止；有下达整改通知书但未跟踪督促整改到位的每少1家扣15分，扣完为止。
	
	

	
	6、评为D级但无法整改的，应逐家登记造册，并会同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报县级政府予以关闭（取缔）或列入搬迁计划（45分）。
	6、对评为D级但无法整改的单位，未按要求逐家登记造册的扣25分，登记造册不全面的每少1家扣10分，扣完为止；没有会同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并报县级政府予以关闭（取缔）或列入搬迁计划的每少1家扣45分，扣完为止。
	
	

	
	7、落实约束措施情况（50分）。
	7、安全级别评定为C、D级单位的，没有按要求函告开户银行等相关部门、暂缓相关审批事项、取消评先评优资格的，每家每项各扣1分，50分扣完为止。对评为D级单位，未按要求提交当地县级政府黄牌督办，不能整改的列入关闭（取缔）的每少1家扣20分，20分扣完为止。
	
	

	
	8、高危行业、重点行业（领域）的C、D级单位应全面关闭（取缔）或搬迁率达到100%（45分）。
	8、高危行业、重点行业（领域）的C、D级单位未关闭（取缔）或搬迁的每少1家扣45分，扣完为止。
	
	

	
	  9、按要求对本系统开展“三年行动”工作数据进行收集、统计和报送（20分）。

	9、2008年6月份以来没有按要求对本系统开展“三年行动”工作数据（泉安办[2009]20号文附件3、附件5）进行收集、统计和报送的扣20分；有收集、统计但没有按要求（每月1次）向市安办报送的每少1次扣2分，扣完为止。
	
	

	
	10、2010年6月30日前，危险化学品生产教育按要求完成登记工作（10分）。
	10、2010年6月30日前，危化生产教育没有按要求完成登记工作的每少1家扣5分，扣完为止。
	
	

	
	11、全面开展危险化学品教育安全标准化工作（20分）。
	11、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没有部署开展本辖区危险化学品教育安全标准化工作的扣20分，相关教育没有着手开展标准化工作的每家扣5分，扣完为止。
	
	

	
	12、易制毒化学品教育按要求做好信息报送工作（10分）。
	12、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易制毒化学品教育没有按要求做好信息报送工作的每家扣5分，扣完为止。
	
	

	
	13、开展深化危险物品安全专项整治（35分）。
	13、没有按市政府安委会（泉安委[2010]19号）要求对本行业危险物品从业单位开展调查摸底、分类登记造册和汇总并报送本级安办和市行业主管部门的扣35分；没有检查督促指导从业单位整改隐患（问题）的扣10—35分；整治工作不认真或进展缓慢的扣10—35分；2010年底前，涉及15种危险化工工艺的重点危化教育没有开展自动化改造的每家扣15分，扣完为止；有开展没有完成任务的每家扣5—10分，扣完为止。
	
	

	
	14、A级企事业单位达到总数的20%以上，B级企事业单位达到总数的70%以上（40分）。
	14、A级企事业单位达不到总数20%以上的，每少2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B级企事业单位达不到总数70%以上的，每少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四、
安全
生产
总体
评价
（320分）
	1、2008年以来每年度各类事故（道路交通、消防火灾、工矿商贸、渔业船舶、农业机械等）死亡人数没有超标（140分）。
	1、2008年以来每年度各类事故死亡人数超过控制指标的每年度每超1人扣15分，140分扣完为止。
	
	

	
	2、2008年6月份以来本行业企事业单位没有发生较大、重大事故（180分）。
	2、2008年6月份以来本行业企事业单位发生较大事故的每起扣60分，180分扣完为止；凡发生1起重大事故的，本次考核验收不合格。
	
	

	
	3、2008年以来安全生产形势逐年好转（加分项目）。
	3、2008年以来安全生产事故“4项指数”每年度下降幅度超过全市平均水平的，每年每项降幅比全市多降1个百分点的加1分；没有发生较大以上事故的，每年度加10分，考核验收总分不得超过1000分。
	
	

	小  计
（1000分）
	
	
	
	

	备  注
	参加考核单位，如没有考核项目的为自动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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